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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地产中介市场秩序，落实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制度，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建房规〔2023〕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备案对象，强化主体责任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项目，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包括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营销代理机构等），均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办理备案。
房地产经纪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含分公司、加盟门店等），应当以分支机构名义单独办理备案。直营门店、加盟门店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虽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但以自身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的，均应当单独办理备案，不得以总部或总店已备案为由免除备案义务。房地产经纪机构对其设立的分支机构（含加盟门店）的备案申请负有指导和督促责任。
二、明确备案时限，规范办理程序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向经营所在地的区（县）建设局申请办理机构备案。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信息发生变更或机构终止经营的，应当自变更或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经营所在地的区（县）建设局办理备案变更或注销手续。
三、加强加盟门店管理，杜绝规避备案行为
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加盟方式设立分支机构的，加盟门店应当独立办理备案。加盟门店在办理备案时，除提交常规备案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与品牌授权方签订的加盟协议或合作协议，以及授权方在住建部门的备案证明文件。各区（县）建设局将对加盟门店备案情况进行单独登记管理，每季度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社会公示。
任何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不得以总部、总店或其他关联机构已备案为由，拒绝或拖延办理自身备案手续。违反上述规定的，经营所在地的区（县）建设局、市场监管局将采取警示、约谈、记入信用档案等措施。
四、落实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从业人员信息等事项。分支机构还应当公示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经营地址及联系方式。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定期向社会公示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分支机构名单，并动态更新备案信息，提醒广大市民选择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开展房屋交易和租赁业务，防范交易风险。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要发挥好行业自律作用，抓好自律检查、行业培训、政策宣传等工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  月  日        

